

[bookmark: _GoBack]112.08.01修正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
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申請書

	1.申請人：
	2.申請日期： 

	3.公司名稱：

	4.通訊地址：□□□

	5.電話：（ ）
	6.傳真：（ ）

	7.電子信箱：

	8.檢疫條件回覆方式：□電子郵件  □郵遞  □傳真  □自取      

	9.輸出國家或地區：

	10.輸入用途：

	11.運輸方式：□空運 □海運 □快遞（DHL、UPS等）□郵包（EMS） 
   □個人攜帶入境。預定輸入到達港站（機場或港口）：

	12.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資料：

	項次
	中(英)文名稱
	學    名
	部 位
	數量(單位)
	備 註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
* 填表說明：
1.如果您是首次辦理植物產品進口或欲瞭解相關規定，可至本署網站查閱輸入植物檢疫一般規定及流程（https://www.aphia.gov.tw/ws.php?id=9665）。
 (貨物報關及通關事宜請逕洽財政部關務署，http://web.customs.gov.tw/）
2.申請書請以電子郵件（dpq@aphia.gov.tw）或傳真（02-2304-7455），傳送本署植物檢疫組，續將依收件次序辦理及回復。如需查詢辦理進度，請以電子郵件或電話（02-2343-1406）詢問。



